
《上海金融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处置上市公司股票

的规定（试行）》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

 

 

Q1：上海金融法院创新性设立的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机制有哪

些主要亮点？ 

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机制是在总结梳理现有“2+2”股票处置

机制和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交易机制的基础上，融合多种机制的优点，

按照执行工作的需要，以“切实解决执行难，保护投资者、上市公司

合法利益，维护证券市场稳定”为工作目标，创新设立的上市公司大

宗股票处置方式，主要特色体现在五大机制和四项规则： 

◆ 一是设计了证券交易所参与协助的处置机制。与一般商品的

交易不同，证券法、公司法要求证券的场内交易和结算，并对上市公

司股东变更有着严格的监管要求，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将过去

在网络拍卖平台等各种场外的交易纳入到证券交易所协助下的统一

平台处置，不仅能够更加规范处置行为，也为证券监管部门实施监管

提供及时有效全面的信息渠道。 

    ◆ 二是建立了更为专业的处置信息发布机制。证券市场具有较

强风险性，而大宗股票的交易对投资者的专业性要求更高。大宗股票

司法协助执行方式充分借助证券交易所的信息发布渠道，可以向所有

的会员、机构投资者、高净值客户直接推送股票处置信息，全面提升

处置信息发布的针对性与有效性，吸引更多的专业投资者参与竞买。 



◆ 三是创立了追求标的物价值最大化的询价竞买机制。为了实

现执行标的物价值变现的最大化目标，我们创新性地采取了分拆式处

置规则，以处置股票的数量、性质、市场价格、持股比例等相关因素

确定是否分拆处置及分拆后的最小竞买申报数量；确定了更加符合证

券产品特征的价格发现规则，明确无论首次处置，还是后续处置均以

竞买日或竞拍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为基准，确定处置保留价，

并按处置效果合理安排再次处置的降价幅度；在处置过程中，拟定了

封闭式竞买申报规则，明确了在竞价匹配结果确认前，保证金缴纳情

况、询价竞买情况均不得公开，有效防止因竞买群体范围小可能发生

的压价、窜标。创新性设计了唯一有效出价规则，规定每个竞买人在

竞买过程中可以多次出价，但每次股票处置的有效竞买时间内的最后

一次出价为最终有效出价，进一步简化竞买匹配过程，防止争议纠纷。 

◆ 四是提供了更加便利化的在线竞买机制。上海证券交易所为

协助我院的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机制，配合研发了大宗股票司法协

助执行平台，证券交易所会员、自有或者租用交易单元的投资者可以

通过配置的账户登录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或通过证券交易所

指定的报盘通道提交竞买申报。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中还专门开

通的了司法服务专栏，发布股票处置公告等相关信息，极大程度的方

便了竞买人参与竞买。 

◆ 五是构建了完善的当事人和竞买人权益保护机制。大宗股票

司法协助执行方式的制度设计宗旨之一就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我们处置方式的选择上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，在处置程序过程中全面



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，同时在敏感的股票价格机制上设计了参照大宗

交易模式的涨跌停幅度限制，同时对多次处置的保留价体现合理适度

的要求。在处置过程中，我们注重保护竞买人的合法权益，要求执行

人员多渠道了解并公开处置股票的相关信息，尤其是限售原因和解禁

条件，充分保障竞买人的知情权。同时对于竞买人较为关注的保证金

退还期限、股票过户期限等做了比相关司法解释更严格规定。     

 

 

 

Q2：上海金融法院关于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具体落实情况

与后续安排？ 

2019年 11 月 1日，我们已经就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工作与上

海证券交易所签订备忘录，目前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开发已经

完成，并通过测试。我们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分沟通后，拟定于下周

邀请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、机构投资者等在证券交易所召开专门

的研讨会，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大宗股票司法协助

执行平台的具体操作，上海金融法院解读《处置股票规定》，并于当

日完成第一支股票的处置公告发布，陆续启动股票处置工作，并力争

尽快实现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在更大范围内适用。 

上海金融法院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《处置股票规定》相关内容进一

步完善，并继续发挥金融专门法院的在金融审判执行领域的先行先试，

适时总结，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。 


